
 

 

 

 

 

 

 

 
 

外國公司台灣分公司登記套裝 #TWLLC02 

 

本所成立之台灣分公司已經包含了本所的專業服務費、政府登記費及協助於台灣開設一個公司

銀行賬戶。 

 

此報價適用於可自行提供註冊地址的客戶。 

 

一、 台灣分公司之特色 

 

(一) 國外投資者經常投資的公司類型 

 

外國公司可選擇在台灣設立台灣分公司以開展業務、銷售、諮詢等的營業活動。 

 

(二) 不是獨立的法人個體 

 

一般而言，外國公司台灣分公司不具備獨立的法人資格。 

 

分公司沒有股東，董事或監事。外國總公司應指派一位自然人作為分公司的訴訟及

非訴訟代理人和一名分公司經理人。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和分公司經理人可以是同

一位自然人，或者總公司可以指定兩個不同的自然人擔任。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和

分公司經理人都應遵循外國總公司的指示。 

 

(三) 名稱預查與預先核准 

 

公司預先登記主要是向經濟部進行名稱預先核准保留。我們將向經濟部進行名稱預

查，並與您確認名稱的可用性。如貴司首選的公司名稱確認可用，我們將協助公司

預先辦理公司名稱預查。 

 

(四) 註冊資本 

 

台灣的公司法並沒有對分公司的投資額（營運資金，類似登記資本）作出任何特別

的規定。因此，理論上公司的營運資金可以低至新臺幣 1元。但是，我們建議客戶以

分公司營運半年所需資金金額作爲其臺灣分公司之投資額或者新臺幣 50 萬元或以上，

以確保可以滿足分公司營運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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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訴訟和非訴訟代理人 

 

母公司須指派一位自然人擔任分公司訴訟和非訴訟代理人。該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

可以是任何國籍除了中國籍。 

 

(六) 經理人 

 

母公司須指派一位自然人擔任分公司經理人，該經理人須提交其身份證明文件及地

址證明影本向政府機關報備。該經理人可以是任何國籍除了中國籍。 

 

(七) 分公司註冊登記地址 

 

分公司在台灣須有一個登記地址，收取台灣政府機關的信件和進行公司業務。 

 

二、 台灣分公司設立程序 

 

(一) 前期籌備 

 

1. 租賃辦公室 

 

母公司需要協助分公司簽訂租賃辦公室的合約。辦公室需位於商業大樓內。 

 

2. 提供母公司相關設立文件 

 

母公司需提供相關的設立文件，如公司登記證書、公司章程以及章程細則（包

括迄今為止的所有修改）。 

 

3. 董事會會議紀與授權書 

 

母公司須發行董事會會議記錄，並簽署授權書，授權書需指派分公司的訴訟及

非訴訟代理人以及分公司經理人。 

 

4. 其他文件 

 

母公司同時需要準備其他文件，如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和經理人的護照影本以

及地址證明。 

 

(二) 申請設立登記 

 

1. 名稱預查與預先核准 

 

分公司的設立過程會從名稱預查開始。分公司的名稱應遵循以下格式： 

 

母公司的國家名稱 + 母公司註冊的名稱 + 台灣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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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香港商啟源商務諮詢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我們將向經濟部進行名稱預查，並與您確認名稱的可用性。如貴司首選的公司

名稱確認可用，我們將協助公司預先辦理公司名稱預查。 

 

2. 開立公司銀行帳戶和公司設立資本額查核簽證（驗資報告） 

 

投資者開設公司申請取得台灣相關部門批准後，該分公司訴訟及非訴訟代表人

需到台灣辦理開設籌備處銀行帳戶。 

 

籌備處銀行帳戶開立後，母公司需要將營運資金匯入分公司開立的的銀行籌備

處帳戶。投資者出資後，需聘請台灣的會計師進行資本驗資。本所會於客戶出

資後，進行登記資本驗證工作並出具驗資報告。 

 

3. 公司登記證書 

 

完成驗資後，我們將會協助分公司提交申請給予相關政府單位進行登記。登記

核准時，分公司視為正式成立。 

 

(三) 公司成立後相關程序 

 

在分公司正式設立後，需要執行以下程序以順利營業： 

 

1. 辦理稅務登記和領取購票證 

 

分公司成立後需在國稅局辦理稅務登記，取得稅籍編號及購票證後即可開始營

業。 

 

2. 辦理進出口廠商登記 

 

分公司如果有需要進行進出口的業務，需在成立後辦理進出口的廠商登記。 

 

三、 設立台灣分公司所需的時間 

 

外國公司在台成立分公司，設立程序需時約 4 至 6 個星期。具體程序所需時間如下表所列： 

 

序號 項目 負責辦理 辦理時限  

 前期籌備  

1  租賃辦公室 啓源/客戶 1 

2  投資者簽署母公司會議記錄及授權書 啓源 2 

3  其它文件及資料 客戶 客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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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設立登記 

4 辦理名稱預先核准 啓源 2 

5 辦理經濟部審批 啓源 6 

6 刻製印章 啓源 2 

7 銀行開戶 –籌備帳戶 啓源 1 

8 辦理驗資報告 啓源 5 

9 辦理外國公司認許表 啓源 6 

10 辦理稅務登記 啓源 5 

11 辦理銀行開戶–正式帳戶 啓源 5-10 

12 辦理進出口登記 啓源 1 

總計  約4周- 6周 

 

四、 服務費用及支付時間 

 

(一) 服務費用 

 

本事務所代辦台灣分公司設立的服務之費用爲新台幣 78,000 元。該費用已經包含本

事務之專業服務費及政府規費。費用明細如下所述。 

 

1、 設立前後的登記及存檔工作 

 

（1） 名稱查詢、名稱預先核准； 

（2） 編制分公司登記申請文件； 

（3） 填寫、編制設立登記表格； 

（4） 本公司的專業設立登記服務費及政府登記規費； 

（5） 分公司登記證書； 

（6） 刻製印章。 

 

2、 開立公司戶口 

 

投資者開設分公司申請得到台灣相關部門核准後，需到其合作銀行辦理籌備銀行

帳戶開設手續。其後，於分公司正式成立後，再次到之前開設籌備戶的銀行，辦

理轉為正式帳戶手續。本公司將會協助辦理籌備戶開設及其後之轉正手續。請注

意，即使您已經委托本公司代辦帳戶開設手續，擬出入台灣分公司之董事仍然需

要親自到場，以便銀行核證身份。 

 

3、 公司設立資本額查核簽證（驗資報告） 

 

投資者（即股東）出資後，需聘請台灣的會計師進行資本驗證。本所會於客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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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後，進行登記資本驗證工作並出具驗資報告（資本簽證）。 

 

4、 進出口登記 

 

本套裝所成立之分公司營業項目已包含國際貿易，但如果分公司實際需要進行進

出口業務，公司於成立後，還需要向經濟部申請進出口登記。本套裝以及包含申

請該項登記之服務。由於台灣政府的官方語言為中文，因此，大部分文件只會顯

示中文名稱，如貴司需要英文名稱，可申請進出口登記，登記同時可列明貴司的

中英文公司名稱。 

 

5、 辦理稅務登記 

 

向台灣國稅局申請營利事業登記並領購票證，稅籍編號是發證機關給出的一張稅

務「身份證」，分公司獲得稅籍編號及領購票證後即可開始營業。 

 

(二) 可選服務 

 

1、 台灣分公司註冊地址服務費 

 

每家於台灣登記之分公司，於提交申請登記之前，都必須先行租賃營業場所。客

戶可自行提供台灣地址，如客戶需使用我司台灣地址做為公司登記使用，需另收

新台幣 54,000 (一年) 服務費用。由於此地址需要登記於台灣稅務局，因此，凡使

用我司台灣地址登記之分公司，需委託我司辦理台灣分公司的會計做帳服務，會

計做帳服務費用將會提前收取半年的費用，即新台幣 24,000起(半年)。 

 

2、 翻譯費用 

 

上述報價不包含文件翻譯費用。台灣的官方語言為中文。如果客戶提供的申請文

件為英文版本，則可能需要翻譯成中文版本；或者客戶需要本司提供申請登記文

件的英文翻譯版本，則本司會另行收取翻譯服務費。 

 

(三) 付款時間及辦法 

 

啟源會與您確認設立登記訂單之時，開立關於設立登記及開戶的服務費用帳單並把

帳單連同匯款銀行資料及付款指示電郵給您，以便您安排付款。 

 

本事務所要求全額收取服務費用後才開始辦理分公司之登記手續。本事務所接受現

金、銀行轉帳、匯款及 PAYPAL。如以 PAYPAL支付，需額外支付 5% 的手續費。 

 

如果需要本所開具台灣統一發票（台灣官方發票），則需額外收費 5%的營業稅（增

值稅）。 

 

五、 設立分公司客戶需提供文件及資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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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擬用分公司名稱 

 

(二) 投資者身份證明文件（例如公司登記證書、章程、股東名冊、董事名冊及公司組織

架構圖等）。 

 

(三) 股東會或董事會之議事錄（關於決定於台灣地區申請設立分公司之會議記錄或者書

面決議案）。 

 

(四) 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及經理人授權書（關於委任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及經理人任職

於台灣公司之授權書）。 

 

(五) 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及分公司經理之身份及住址證明文件 

 

(六) 辦公室租賃合約、建物使用同意書及最近一期房屋稅單 

 

(七) 營運資本金額 

 

(八) 台灣分公司的營業範圍（主要經營業務）。 

 


